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2013 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

心支行（以下简称“厦门市中心支行”）2013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

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

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它需要报告的

事项七部分组成。本报告的统计数据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13 年，厦门市中心支行信息公开工作结合自身履职实际进一步贯彻落实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完善信息公开的内容、程序、形式和载体，加强厦门市

中心支行网站（http://xiamen.pbc.gov.cn）政务公开平台的建设，积极做好政

策的宣传解读工作，规范有序推进信息公开各项工作。

（一）围绕中心工作，充实公开内容。一是继续执行相关履职信息定期宣传

公开制度，每月发布厦门市金融运行状况、中小企业融资以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的开展情况，按季度发布厦门市新台币兑换的最新数据，每半年在厦门市政府

网站和主要经济网站公开最新的厦门市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产品目录。另外，

协调业务部门，在国债上市发行和统一公开兑换纪念币之前，在本地主流报纸上

刊登相关公告，详细介绍有关情况，为市民购买国债和兑换纪念币提供最大便利。

二是大力宣传金融服务，展示人民银行在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努



力让更多群众享受便捷高效金融服务方面的各项成就。如重点宣传《征信业管理

条例》的实施；推进支付体系建设，改善农村支付环境的成效；金融 IC 卡的推

广应用及在服务民生方面的便利性；积极推进银行业硬币自助服务，满足公众硬

币兑换和使用需求；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举措和成效；实施服务贸易外汇

管理改革，提高企业便利度等方面。三是对中心支行亮点工作和特色工作进行深

入挖掘和系统总结，通过新闻稿件、墙报、子网站等多层次、多渠道进行宣传公

开，展示中心支行的履职成效。

（二）拓展公开渠道，提高公开实效。加强厦门市中心支行网站政府信息公

开平台建设，围绕公众和市场广泛关注、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以行政许可、

业务信息、统计数据、重要报告及重大政策宣传解读为公开重点，不断充实网站

内容；通过当地报纸、广播、电视台、接听“市长专线”专线电话、服务窗口、

电子触摸屏等方式公开信息，扩大信息公开的覆盖面；此外，在人流量密集的商

业区、广场等举办多场大型公共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服

务、投放公益广告、播放宣传片等积极增进与广大群众的互动交流，提升信息公

开的便民性。

（三）进一步夯实信息公开的基础工作，推进信息公开长效机制的建立。年

初规划全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定工作要点，明确职责分工，年底对各项信息

公开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规范信息公

开的审查程序，完善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制度，把主动公开作为日常性、持久

性工作加以贯彻，扎实稳步推进信息公开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一）机构与职责。公开机构简介、机构领导、机构职责、内设机构等方面

的信息。

（二）规范性文件。公开厦门市中心支行制订的重要的规范性文件。

（三）行政执法。主要公开厦门市中心支行行政许可方面的信息。其中行政

许可类信息主要包括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贷款卡发放、代理支库、代理乡镇国

库业务 4项行政许可项目，及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经营和装帧流通人民币初审、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准入的初审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准入备案。

（四）业务信息。公开履职方面的信息，包括金融信息和统计信息（详见中

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网站的相关栏目）。

（五）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厦门市中心支行信息公开的机构及相关规定和信

息公开报告等内容。

（六）其他公开信息。主要包括应急管理和公告方面的信息。

二、信息公开方式

一是利用办公场所公开，通过在办公大楼门口配备触摸屏，在办公场所墙上

公示相关行政许可信息等；二是利用厦门市中心支行互联网站进行公开；三是利

用各类新闻媒体发布新闻稿件等进行公开，2013 年共发布新闻稿件 71 篇；四是

利用专题宣传活动、政策宣讲等形式进行公开。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

http://11.53.225.168/web/user/article_read.asp?articleid=6734
http://11.53.225.168/web/user/article_read.asp?articleid=5960


2013 年厦门市中心支行未收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

的有关申请。

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厦门市中心支行建立了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明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

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不予公开。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3 年厦门市中心支行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引发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

诉讼。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3 年度厦门中心支行尚未向申请人就提供政府信息收取相关费用，没有

发生减免费用的情况。

第六部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目前厦门市中心支行信息公开工作在公开形式的多样性、社会公众评议等制

度的落实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厦门市中心支行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继续积极推进信息主动公开工作，主要围绕社会公众广泛关注、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的重大事项，进一步拓宽公开的深度和广度；二是继续加强厦门市中心

支行网站政务公开平台的建设和维护，方便社会公众获取信息；三是加大信息公

开的宣传培训、监督检查力度，适时开展信息公开社会评议工作。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13 年厦门市中心支行暂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